株洲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审批表
	军人
子女
基本
情况
	姓 名
	
	性别
	
	民 族
	
	出生
年月
	

	
	全国学籍号
	
	户籍
所在地
	

	
	身份
证号
	
	家庭详细住址
	

	军人
基本
情况
	军 人
姓 名
	
	性别
	
	部职别
	

	
	部 队
驻 地
	
	联系方式
	

	
	《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资格证明信》编号
	

	其他法定监护人
情况
	姓 名
	
	性别
	
	与军人子女关系
	

	
	户 籍
所在地
	
	家庭详细住址
	

	优待条件（在符合条件类型方框内打√，每人仅选一项）
	□1类，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以及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
□2类，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以及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
□3类，平时荣立三等功或被大军区以上单位表彰的现役军人子女；
□其他类型军人子女

	本 人
申 请
	




签名：                                       
                                                年    月    日

	军人
所在
团以上
单位
审批
意见
	（手写签“情况属实”）




                                                      （盖  章）：               
年      月      日

	株洲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
	1、申请时需提供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小孩医学出生证明、军官证（警官证、士官证、士兵证）、房产证、全国学籍证明和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资格证明信。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要提供获奖证书。上述材料于每年4月25日前交株洲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原件备审，全套复印件备查。
[bookmark: _GoBack]2、此表一式三份，株洲军分区政治工作处、教育行政部门和本人各一份。
3、此表从2025年1月1日起执行，每年6月1日前由军分区政治工作处统一交教育行政部门。



